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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Kindstar Globalgene Technology, Inc.
康聖環球基因技術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60）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購買股份

謹此提述董事會於2021年6月22日批准及採納的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
份單位計劃，其主要條款概要載於招股章程，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s://www.kindstar.com.cn)查閱。

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規定，本公司可
（其中包括）向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轉入必要資金，並指示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
人透過市場交易按當前市價購買股份，以履行獎勵。

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將購買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截至首次公開發售後受
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獲批准當日已發行股本的8%，即54,337,129股股份。如此購買
的股份將用作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下選定參與者的獎勵。

上述計劃乃基於本公司當前的經營發展前景，同時考慮近期市況和宏觀經濟績效
指標，並結合本公司持續鼓勵及挽留關鍵員工為本公司的長期增長及盈利做出貢
獻的意圖而作出。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授出或同意授出受
限制股份單位。董事會將全權酌情決定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授予選定參與者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數量，並設定其認為適當的歸屬標準及條件。

在上市規則、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適用法律不時禁止該等行動（如適用）的情況
下，本公司不得指示受限制股份單位受託人透過市場交易按當前市價購買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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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獎勵」 指 董事會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
以受限制股份單位方式授予選定參與者的獎勵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康聖環球基因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開曼群島
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
修訂或補充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6月29日的招股章程

「首次公開發售後
 受限制股份
 單位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1年6月22日採納的首次公開發售後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其主要條款載於招股章程
「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E.首次公開發售後
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一節

「受限制股份單位」 指 受限制股份單位

「受限制股份單位
 受託人」

指 Kernelstar Limited，本公司委任的一名獨立專業
受託人，作為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的受託人行事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
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0.00025美元的普通股

承董事會命
康聖環球基因技術有限公司

主席
黃士昂

香港，2022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黃士昂醫生、涂贊兵先生及柴海節女士；非
執行董事黃瑞瑨先生、彭偉先生及黃璐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姚尚龍博士、
夏新平博士及顧華明先生。


